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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第三医院

关于印发继续医学教育管理制度的通知
各科室：

为加强或更新全院专业技术人员专业的理论、知识或者技术水平，根据《福建省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授予与管理实施细则》，结合本院实际，特修订《继续医学教育管理制度》，现重新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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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续医学教育管理制度

一、目的

通过参加各种形式的教育培训，加强或更新全院专业技术人员专业的理论、知识或者技术水平。

二、定义

继续医学教育是继毕业后，以学习新理论、新知识、新技术、新方法为主的一种终生性医学教育。

三、制定依据

根据《福建省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授予与管理实施细则》，结合本院实际情况。

四、适用范围

全院专业技术人员。

五、条款

 1.继续医学教育是继毕业后，以学习新理论、新知识、新技术、新方法为主的一种终生性教育。参加继续医学教育， 既是专业技术人员享有的权利，也是应尽的义务。

2.医院继续教育委员会负责本院继续教育工作。

3.继续教育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，并继续医学教育的方针、政策，审定全院继续医学教育总体工作方案和实施办法。

4.本院卫生技术人员必须认真执行医院继续教育计划，学分完成情况列入个人年终考核。

 5.继续教育管理要突山“四性”（针对性、实用性、全员性、先进性）、“四新”（新理论、新知识、新技术、新方法）的特点，依法规范的进行组织管理。

6.采取培训班、进修班、学术讲座、学术会议、业务考察、技术操作示教等多种形式组织实施，同时也可参加经福建省卫健委认可的远程继续教育，选择与本职工作相关的继续教育项目进行学习。严格执行《福建省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授予与管理实施细则》（闽卫科教〔2007〕238 号）文件要求，实行学分管理。全院卫生技术人员学分达标率应≥90%。

7.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员须按规定取得相应继续教育的最低学分数， 未完成规定学分者，为继续教育不合格。继续教育合格作为专业技术人员聘任、技术职务晋升、执业再注册的必备条件之一。

六、相关制度

无

七、使用图表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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